
 

 

 
 

德教〔2012〕18 号 

德 清 县 教 育 局 

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文件 

 

 

德清县教育局  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 2012 年学校新教师公开招聘的公告 
 

 

为深入推进教育系统人事制度改革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不

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，根据《德清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

作人员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和教育系统的实际需求，现将 2012

年德清县学校新教师公开招聘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聘数量及学科 

1.普高（12 人）：语文 2人，政治 1人，物理 2人，地理 1

人，化学 2人，生物 1人，音乐（声乐）1人，体育 2人。 

2.职教类（16 人）：计算机应用 1人，计算机网络管理 1人，

机械加工（工具钳工、普通车工）2 人，数控技术（数控车工、

数控铣工）3 人，汽修 1 人，烹饪 1 人，财会 1 人，贸易 1 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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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电工 1人，服装 1人，旅游（酒店管理）1人，旅游（导游）

1人，农业资源与环境 1人。 

3.小学（4人）：英语 1人，数学 1人，美术 1人，科学 1

人。 

4.学前教育（5人）。 

二、招聘对象 

（一）应聘普通中小学教师 

1.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相应专业博士或硕士研究生（1977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户籍不限）； 

2. 国家“211”工程院校相应专业本科毕业生（1982 年 1

月 1 日以后出生，户籍不限）； 

3.湖州籍 2011、2012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相应专业本

科毕业生； 

4.德清籍 2011、2012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师范类相应专业

的本科毕业生。 

（二）应聘职业类专业课教师 

全日制普通高校或全日制单招单考高职院校相应专业的本

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（197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户籍不限）。 

（三）应聘学前教育教师 

浙江籍 2011、2012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学前教育大专

及以上学历毕业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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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聘条件 

1.具有教师的基本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，并取得相应教师资

格证书。其中博士或硕士研究生、“211”工程院校本科毕业生及

职教类专业课非师范本科毕业生，报考时对教师资格证书或教育

学、心理学省统考合格证书或全国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、普通

话等级暂不作要求。其他非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必须取得教师资格

证书或教育学、心理学省统考合格证书或全国教师资格考试合格

证明。 

2.非师范类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取得教师资格证书，报考岗位

必须与教师资格证书上的“任教学科”相同，或与所学专业相同

或相近。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，报考岗位必须与所学专业相

同或相近。 

3.政治思想表现好，忠诚教育事业，热爱学生，品行端正，

遵纪守法，无不良行为记录。 

4.身体健康、心智健全，体检符合要求。 

四、报考岗位 

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及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可选择报

考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的相应岗位，全日制单招单考高职院校职教

专业类本科毕业生只能报考职教类专业课教师岗位，小学教育专

业本科毕业生只能报考小学的相应岗位，学前教育毕业生只能报

考学前教育的相应岗位。具有高段教师资格者可报考低段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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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学前教育岗位除外），每人限报 1 个岗位。 

如出现招聘人数与报考人数比例不足 1：3 的，将视情相应

核减该岗位招聘人数或取消招聘计划。已经就业的，必须在录用

前提供解除原劳动聘用合同关系的证明。 

五、报名时间：2012 年 5 月 5 日-5 月 7 日 

上午 8：00-11：30 下午 1：30-5：00 

六、报名地点：德清县教育局组织人事科(县行政中心B楼1210

室)，联系电话 0572-8062792  8061705 

七、报名要求 

1.采取现场报名，现场报名确认需本人自报，不得代报。 

2.报名时须提交《2012 年德清县公开招聘新教师报名表》（见

附件），并随带普通高校本（专）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（应届毕

业生也可提供就业协议书）、毕业证书（应届生提供学历证明，

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同时提供本科学历证书）、身份证、户口簿、

教师资格证或教育学、心理学省统考合格证书或全国教师资格考

试合格证明、普通话等级证书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，

其中应聘语文教师要求二级甲等及以上）原件及复印件和 1寸近

期免冠照片 2张等。 

3.凡符合附加分条件的毕业生需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

件。 

八、考试时间：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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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考试及分值设置 

1.笔试与附加分。笔试内容为应聘岗位的相关学科专业知识

（有高考命题的学科，专业知识按高考要求；无高考但有中考命

题的学科，专业知识按中考要求；音、体、美专业知识测试现行

初中教材加高中教材；学前教育专业知识测试幼儿教育知识）。

笔试满分为 100 分。 

附加分 

博士研究生加 6分，硕士研究生且本科为师范类加 5分，其

他硕士研究生加 4分，省级优秀毕业生加 3分，省级三好学生加

3分，国家“211”工程院校本科毕业生加 3分，学前教育本科加

2分。学历与毕业院校取最高分，不累计加分。 

附加分截止时间规定：附加分截止时间为现场报名确认的最

后日，确认以原件为准。附加分确定前在德清县教育信息网上公

示 7天。 

2.面试与入围 

普通中小学文化课：根据笔试成绩的 60%加附加分从高分到

低分，按招聘计划 1:3 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。面试形式为模

拟上课。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，合格分为60分，未满60分不予录

用。面试结束后，在面试成绩合格人员中，根据综合成绩（按笔

试成绩的 60%+附加分+模拟上课成绩的 40%）从高分到低分，按

1:1 的比例确定体检和考核对象（若综合成绩相同，以笔试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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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的排位在前）。    

职教专业课、幼教及音体美等技能学科：根据笔试成绩的 30%

加附加分从高分到低分，按招聘计划 1:3 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

选。面试形式为模拟上课和技能测试。模拟上课和技能测试成绩

满分各为100分，合格分各为60分，其中一项未满60分均不予录用。  

职教专业课技能测试按高级工标准；幼教技能测试为弹琴、

唱歌、舞蹈和绘画；音体美等学科技能测试为基本功加特长。 

面试结束后，在面试成绩合格人员中，根据综合成绩（按笔

试成绩的 30%+附加分+模拟上课成绩的 30%+技能测试成绩的

40%）从高分到低分，按 1:1 的比例确定体检和考核对象（若综

合成绩相同，以笔试成绩高的排位在前）。 

十、体检与考核：体检和考核工作由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
时间、体检医院和注意事项详见《体检通知书》，体检按《浙江

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程》执行，幼儿园教师还须增

加健康证项目，体检费用自理。考核主要是政审。体检或考核不

合格的，取消录用资格，并依次递补。 

十一、公示及聘用：根据考试、体检和考核结果择优确定拟

聘用人员，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德清教育信息网公示 7天。 

公示期内无异议的，在公示结束后，实行“阳光选岗”。即：

根据各学段公布的招聘岗位和毕业生志愿，按入围者学科综合成

绩从高分到低分，按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学段依次录取，并逐个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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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学校和岗位，再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，签订聘用合同（含试用

期）。如发现因隐瞒、造假等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，取消聘用

资格。博士或硕士研究生、国家“211”工程院校本科毕业生和

职教类专业课非师范本科毕业生，录用后在二年内必须取得相应

教师资格证书。其他毕业生，录用后在一年内必须取得相应教师

资格证书。否则不再继续聘用。 

十二、如对本通告理解有歧义时，以县教育局解释为准。 

注：1.德清籍指高校录取前的德清户籍，湖州籍指高校录取

前的湖州户籍，浙江籍指高校录取前的浙江户籍。 

2.如报考人员同时符合外县选调报考条件的，只能选择一项

报考，具体详见《德清县教育局关于 2012 年公开选调外县教师

的公告》（德教〔2012〕20 号）。 

 

附件：2012 年德清县公开招聘新教师报名表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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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2 年德清县公开招聘新教师报名表 

姓  名   
性

别 
  

出生 

年月 
 籍贯  

学历   专业  

学历证

明（有

或否）

  

照片 

毕业 

学校 
  

毕业 

时间 
 

普通话

等级 
   

“211 工程”

（是或否） 
  

师范类 

（是或否）
 

教师资格证或心理学、教育

学成绩合格或全国教师资格

考试合格（有或否） 

  

 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学段 请选择相应学段 学科 

普高   

职高   

小学  

报 考 学

段 及 岗

位志愿 

幼儿园   

家庭 

住址 
   联系电话  

获 

奖 

情 

况 
 

审 

核 

意 

见 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 月  日 

主审签名：          

2012 年  月  日 

 

本人保证报名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弄虚作假、不伪造、不使

用假证明、假证书并完全符合报名要求，如因个人信息错误、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

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承担。  

 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 月  日    


